
附件1

关于       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有关规定精神，拟定         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如下：

一、征地社保费计提标准

该项目征收      村集体土地    亩，按每亩征收农用地综合区片地价      万元的    %的比例计提，需计提征地社保费用      万元。

二、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范围

原则上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定时年满16周岁以上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纳入本次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有规定的，可从其规定。
三、征地社保费发放

征地社保费专项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均享受同等标准的征地社保费补贴。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征地社保费一次性全部划入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计算实际缴费年限。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为其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将征地社保费一次性划入，待其领取养老待遇时按照国家有关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办理。被征地农民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为其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将征地社保费一次性划入，与其今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后的个人账户合并计算，或与其今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进行制度衔接。被征地农民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将征地社保费一次性支付本人。被征地农民已经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将征地社保费一次性划入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重新核定个人账户养老金，从次月起按新标准发放。

若本次征地获得批准，征地社保费（含利息）平均分配至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人员；若本次征地未获批准，征地社保费（含利息）退回用地单位。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项目征地基本情况

征地项目名称：

用地单位：

	涉及被征地单位
	征收集体土地面积（亩）

	
	　

	
	　

	
	　

	
	　

	
	　

	合计
	　


备注：是（否）为省重点项目（如是，附相关依据）

                                区自然资源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费用情况表
	被征地单位
	拟征收土地面积（亩）
	所在区平均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万元/亩）
	征地社保费计提比例（%）
	应计提的

养老保障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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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项目涉及被征地村情况
征地项目名称：        　          　　
用 地 单 位：                             
	涉及被征地单位
	拟被征地且属于农村集体经济成员的16岁以上人口数（人）

	
	　
　

	
	　
　

	
	　
　

	合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听 证 告 知 书

         村民委员会：

因城镇（市）建设需要，拟征收你单位集体土地      亩，其中农用地      亩，建设用地      亩，未利用地      亩。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初步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本次征地，拟对征收土地范围涉及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老保障。___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等有关规定，拟定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国家劳动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14号）的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报批之前，你们对征地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请在接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向我们（地址：____，邮编：____，联系人：____，联系电话：____。）书面提出听证申请。

特此告知。

附件：1．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略）

2．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各区加盖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关于         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障情况的说明
我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的规定，高度重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严格按程序和要求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内容的告知工作。

           征地项目认真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有关程序。区自然资源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已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的有关内容纳入征地报批前告知程序，在   年   月   日向被征地单位发出了听证告知书，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计提标准、数额、具体名单、补贴金额以及分配方式等进行了告知，并于   月   日举行了听证（或被征地单位已出具放弃听证证明）。

特此说明。

                             区人民政府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7
存  根

                  项目单位：

根据粤府办〔2021〕22号文的规定，经审核，你项目共征收集体土地     亩，有    人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按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万元的    %的比例需计提养老保障费用     万元。

项目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用地单位缴纳社会保障金通知书

                  项目单位：

根据粤府办〔2021〕22号文的规定，经审核，你项目共征收集体土地     亩，有    人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按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万元的   %的比例需计提养老保障费用   万元。请你单位将所需资金存入“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户名：，开户行：，账号：），并按有关规定和流程办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审核的有关手续。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8
关于提请为_____项目出具征地社会

保障审核意见书的函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的有关规定，经审核，              项目共征收集体土地       亩，有    人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按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万元的    %的比例需计提养老保障费用          万元。

目前，该项目已按规定落实报批前有关程序，项目业主已按规定将所计提的养老保障资金预存入“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户名：开户行：账号：），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为其出具征地社会保障审核意见书。

附件：1.关于____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情况的说明
2.关于____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3.____项目征地基本情况

4.____项目涉及征地村情况

5.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费用情况表

6.征地社保费的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年   月   日

附件9
公   示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的规定，现将        征地项目涉及应纳入养老保障的被征地农民名单和补贴金额公示如下：

征地项目征收      村集体土地    亩，按规定计提养老保障资金      万元，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人数为     人（具体名单和补贴金额附后）。

公示时间3个工作日，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以书面、电话等形式径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反映。反映内容要实事求是。

附件：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被征地农民名单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年   月   日

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被征地农民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补贴金额
	备注

	
	
	
	
	

	
	
	
	
	

	
	
	
	
	

	
	
	
	
	

	
	
	
	
	

	
	
	
	
	

	
	
	
	
	

	
	
	
	
	

	
	
	
	
	

	
	
	
	
	

	
	
	
	
	

	
	
	
	
	

	
	
	
	
	

	
	
	
	
	

	
	
	
	
	

	
	
	
	
	

	
	
	
	
	


备注：表中补贴金额未包含利息。
附件10
关于拨付      项目征地社保费的函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的有关规定，项目业主已按规定计提征地社保费用   万元，专项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均享受同等标准的征地社保费补贴。

目前，该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名单和分配金额已确定，且按规定履行张榜公示程序。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拨付该项目的征地社保费。

附件：1.公示原件

2.关于     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参保人员名单公示情况说明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年   月   日

附件11

关于     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

参保人员名单公示情况说明
        征地项目征收    村集体土地   亩。该征地项目计提征地社保费    万元，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人数为     人。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的规定，确定了纳入养老保障的人员名单和补贴金额。本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对人员名单进行张榜公示。直至公示结束，未收到异议。

特此说明。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年   月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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